
台 南 應 用 科 技 大 學 

進 修 部 學 生 預 修 研 究 所 申 請 表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姓名  學號  電話  

系所/班別   □二技    □四技   □四技在職專班           系    年   班 

申請預修 

學期及所別 
  擬自    學年度 第   學期   預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 

資格審查 

各學期學業成績 

(  )上 (  )下 (  )上 (  )下 (  )上 (  )下 (  )上 

       

  □符合資格     □不符合資格 

擬 預 修 研 究 所 課 程 

開課班級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 時數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原系主任  預修所長  

教務 

承辦人 
 

教務 

組長 
 主任  

注意事項 

1.申請資格：四技學生修業滿四學期、二技學生修業滿一學期 

2.申請時間：於每一學期開學一星期內完成申請手續 

3.每學期最多預修六學分，未修習「先修科目」者，不得選讀「進階科目」。 

4.畢業三年內就讀本校相關研究所，得申請抵免研究所學分，惟成績達七十分(含)以上者始可申請抵免，且

至多抵免該研究所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(不含論文)，抵免科目學分之申請，應於入學後首次註冊選課

時一次辦理完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5.進修部學生依其大學部學分學雜費收費。 

6.申請完成後正本由進修部教務組組存查，影印副本給予申請人憑證。 

7.本表僅為預修研究所課程申請表，非選課單，請另行於選課期間完成課程加選。 


